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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5-057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内部转让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志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9,533,982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7.47%；一致行动人吴学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1%。

 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志刚先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向其配偶盛雅莉女士转让股份数量合计 31,994,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吴学

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18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00001%，本次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一、内部转让及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志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19,533,982股

持股比例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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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19,533,982股

股东名称 吴学东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89股

持股比例 0.0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89股

上述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吴志刚 119,533,982 7.47% 控股股东

吴学群 399,716,493 24.99% 控股股东

吴学亮 251,327,570 15.71% 控股股东

盛雅莉 131,000,428 8.19% 控股股东

吴学东 189 0.00% 吴学东为吴志刚的

长子

盛龙、盛利、盛

杰、盛雅萍、盛

玲、费智慧、肖

蜀岩

108,466,036 6.78% 盛雅萍、盛玲、盛

杰为吴志刚配偶的

妹妹，盛利、盛龙

为吴志刚配偶的弟

弟，费智慧为吴志

刚配偶的弟媳，肖

蜀岩为吴志刚的儿

媳

合计 1,010,044,698 6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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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吴志刚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10 月 11 日

减持数量 31,994,3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1 月 3 日～2025 年 11 月 6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31,994,3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4.91～5.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158,657,06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当前持股数量 87,539,682股

当前持股比例 5.47%

股东名称 吴学东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10 月 11 日

减持数量 189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1 月 4 日～2025 年 11 月 4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189 股

减持价格区间 5.51～5.51元/股

减持总金额 1,041.39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000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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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股数量 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

(二)本次实际内部转让及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承诺是否

一致 √是 □否

(三)内部转让及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内部转让及减持是否未达到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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